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剑市监处罚〔2024〕6-345号

当事人：剑阁刚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823MA6252CA0X
住  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马灯乡武庵村二组
负责人：田刚

2024年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登记住址为：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马灯乡武庵村二组的剑阁刚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检查，检查过程中邀请武庵村村委会书记袁仕强作为见证人陪同检查。本局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田刚已经死亡，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6月21日经登记机关核准，办理了《营业执照》，在原剑阁县马灯乡武庵村二组（合乡并镇后现剑阁县武连镇武庵村二组）设立了剑阁刚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作物、经济作物、中药材种植；畜禽养殖（仅限成员家庭养殖）、水产养殖；为成员提供种植、养殖所需的生产资料购买；收购、销售成员生产的产品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活动。
经剑阁县武连镇武庵村村委会确认，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田刚已经死亡，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且经执法人员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证，当事人从2022年至今已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原件1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2张，证明当事人停止经营且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的事实；
2、2024年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当事人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的事实；
3、2024年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天府市场智慧监管平台”，查询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当事人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
以上证据提取、固定方式、方法合法有效，证据内容明白一致，证据种类齐全，各种证据相互印证，没有矛盾，形成证据锁链，能够清楚、全面、完整、真实的反映整个案情。经确认，见证人对提取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局于2024年12月16日在剑阁县人民政府官网以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了《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剑市监罚告〔2024〕6-356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及见证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也未对违法事实提出异议。
本局认为，《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当事人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上述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应当给与当事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办案人员建议对当事人予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处罚决定自依法送达之日起生效。


[bookmark: _GoBack]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